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自评表

	等级
	评价标准
	自评
	备注

	A+
	符合A级条件，并同时符合所列情形的。
	
	符合A级条件，并同时符合所列情形的，可以评为A+级。

	
	1.连续3年被评为A级及以上等级的。
	
	

	
	2.经营状况持续良好，劳务派遣业务具有较大规模，在行业内受到广泛好评，具有较强示范引领作用。
	
	

	
	3.建立较为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，定期组织应急演练、岗前培训、技能提升，连续多年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。
	
	

	
	评价年度内被评为自治区级（含）以上和谐劳动关系企业、自治区级劳动保障守法诚信A级企业的，可以直接认定为A+级。
	
	

	A
	劳务派遣单位符合B级条件，并同时符合所列情形的。
	
	劳务派遣单位符合B级条件，并同时符合所列情形的，可以评为A级。

	
	1.经营场所独立，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，具有办公、面试、培训、纠纷调处等多功能独立办公区域，配备较为完备办公设施设备，具有较为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。
	
	

	
	2.经营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较高，至少有3人持有人力资源管理、经济管理、企业管理等相关专业毕业学历证书或专业技术职称、劳动关系协调师职业等级证书的管理人员。
	
	

	
	3.劳务派遣管理制度完备，劳动合同、劳务派遣协议文本内容合规、权利义务明晰。
	
	

	
	4.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两年以上的劳动合同，参加社会保险；无拖欠工资、社保等行为。
	
	

	
	5.经营状况较好，社会评价较好，无不良记录；
	
	

	
	6.服务用工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人数较多。
	
	

	
	7.建立较为畅通的劳动纠纷处理机制，如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等，并发挥作用较好。
	
	

	
	8.依法设立党组织、工会等组织，积极开展活动，员工反映满意。
	
	

	
	9.推行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，劳动关系和谐顺畅。
	
	

	
	10.建立安全生产制度，落实有力，近两年无安全生产事故。
	
	

	
	评价年度获得过市、县（区）级以上奖项的，可以直接认定为A级。

	
	

	B
	劳务派遣单位符合法定经营许可条件，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。
	
	劳务派遣单位同时符合所列情形的，可以评为B级。

	
	1.及时、如实报送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。
	
	

	
	2.评价周期内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。
	
	

	
	3.依法参加社会保险，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。
	
	

	C
	1.不提交或不如实提交年度经营报告的。
	
	劳务派遣单位有所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评为C级。

	
	2.失联或不及时办理许可信息变更的。
	
	

	
	3.抽逃注册资本的。
	
	

	
	4.不依法与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，或者劳务派遣协议对劳动报酬支付、服务费的约定不明确，造成一定后果的。
	
	

	
	5.劳务派遣服务费标准明显过高或过低，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。
	
	

	
	6.不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，或不依法参加社会保险、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，情节较轻的。
	
	

	
	7.以承揽外包等名义，实际按劳务派遣方式派遣劳动者的。
	
	

	
	8.向安全生产责任较重或高危岗位派遣劳动者的。
	
	

	
	9.违反劳务派遣“三性”岗位、“超比例”、“同工同酬”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定被查处1次的。
	
	

	
	10.发生劳动争议次数或争议涉及人数较多的。
	
	

	D
	1.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，或者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交虚假材料、虚假承诺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的。
	
	劳务派遣单位有所列情形之一的，直接评为D级。

	
	2.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，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许可证的。
	
	

	
	3.本单位或主要负责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或者3年内因违法或不当行为被撤销许可、被吊销许可证、许可机关不予延续许可、评为最低等级的劳务派遣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任本法定代表人的。
	
	

	
	4.财务状况差，发生严重欠薪情况的。
	
	

	
	5.不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，或不依法为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、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，情节严重的。
	
	

	
	6.违反劳务派遣“三性”岗位、“超比例”、“同工同酬”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定被查处，限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或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被查处2次（含）以上的。
	
	

	
	7.骗取由财政资金或社会保险基金支付的各类补贴的。
	
	

	
	8.虚开劳务派遣业务发票的。
	
	

	
	9.虚构劳动关系、虚假“挂证”，违规协助不符合条件人员参保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。
	
	

	
	10.连续2年出现可以评为C级所列情形的。
	
	

	
	11.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、极端事件或重大安全生产事故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。
	
	

	
	12.存在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。
	
	

	（请抄写：本公司所填报信息及相关材料均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，愿接受失信联合惩戒。）
   承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：
	自评等级：
               


备注：请劳务派遣单位对照标准，“存在相应情况”在自评栏内打“√”，“不存在相应情况”在自评栏内打“×”，并按办法对应标准评定“自评等级”，承诺材料真实性。于评价当年3月31日前与年度经营情况报告一并报当地人社部门。
1

